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買車，

內政部建築新技術、新工法 、 新設備及新材料認可通知書

|發文日期 |中華民國 1 08 年 7 月 29 日 |核准文號|內授營建管字第 10 8 0 8 1 2930 號|

受 文者:霖德股份有限公司(地址 : 24 1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 5 段 609 巷 4 號 3 樓之 1 ) 
副本收受者: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、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、台灣區綜合學造工程工業同業公

會(以上請轉知全體會員) 、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、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、

臺北市政府 、 新北市政府 、 查中市政府、壹南市政府、高雄市政府、基隆市政府、新

竹市政府、嘉義市政府 、 彰化縣政府 、 南投縣、政府、桃園市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苗果

縣政府、宜葫縣政府、花蓮縣、政府、臺東縣、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雲林縣、政府、嘉義縣、

政府、澎湖縣政府 、 金門縣政府、連江縣、政府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屏東農業生物技術

園區籌備處(屏東縣長治鄉德和村德和路 28 號) 、 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、

交通部台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、經濟部加工 出 口 區管理處 、 經濟部水利署台北水源、特

定區管理局 、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 區管理局 、 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、 本

部消防署、建築研究所 、 著建署 、 玉山 國家公園管理處、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、雪霸

國家公園管理處 、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、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、陽明山 國家公園管

理處、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 、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

主 話:貴公 司 申請認可事項准依下列所載內容認可使用，請查照。

一、 核准內容 :

申 產品名稱 法國 COßRIGHT 公司生產之 VEGA J是早放射離子式選雷針
請

產品種類 建築物避雷設備

案

件
規

格 VEGA 030S 、 VEGA 060S 

資
主要用途 1. 適用於建築物避雷設備。

料 及性能 2. 其雷擊保護性能。
_.一-

;，詞弋; 1. 本避雷設備同意使用於建築物上。

可 2. 裝置使用依下列規定 :

使- (1 )保護半徑對照表如附件 1 ' 為取精確之保護角及保護範園 ， 在使用上仍應由建築師或電機技師 ， 依

用 建築技衛規則建築設備編第 21 條之規定，針對建築物作個素之分析計算 ， 並對其計算結呆負全責。

內 (2) 有關避雷導線及設備安裝 ， 應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第 24 條及第 25 條之規定辦理。

~許~ (3) 使用者每年至少作 1 次定期構造槍查，颱風後並應立即拭室。

3. 安裝使用時應依本產品標準施工方法之規定辦理，霖德股份有限公司應善盡指導之貴及提供檢查安裝持

護手冊(含 自 主捨查表 ， 去口附件 2) ， 並對其構材之規格 、 材質及系統之性能負責。

二、 注意事項 :

( 一 )本認可案件之有效期限自 1 08 年 7 月 29 日至 1 11 年 7 月 28 日為止， 應於到期前 3 個月再行申請展延認可

有效期限 ，並逐年辨理產品責任險。自 1 08 年 7 月 29 日 起每年 7 月 前將該年份使用 情形 ，依建築物使用

狀況統計表填報建築物之使用者 、 名稱 、 地址、電話 、 數量、施工日 期及安裝狀況 ， 並捨附投保產品責任

除證明文件及審站認可通知書影本乙份 ， 函報本部營建署備室。營建署得函復備查情形 ， 並為確保認可案

件之品質 ， 得以電話或邀請有關人員實地抽驗，其抽驗費用由該公司負擔。使用狀況經抽驗不合格或未按

期報備者，得由本部註銷認可使用 。

( 二 ) 本審核認可之案件，僅為對申請人所提之文件圖說或測試證明內容予以審定。 申請人、 發明人 、 出 品人或

檢驗測試機構團體 ， 如有偽造文書 、 出其不實證明 、 侵害他人財產 、 實際設計 、 施工與所申請資料不符，

肇致危險或傷害他人時，應視其情形，撤銷格可證明文件 ， 並分別依法負其責任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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